


关于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关于
征求<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
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（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意见稿）>意见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保证政令畅通、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，根据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台管办发明电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区民生保障局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形成了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2、 主要参考文件
（1） 《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19号）；
（2） 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规〔2022〕3号）；
（3） 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台管办发明电〔2025〕5号）。

3、 起草过程
（1） 参考借鉴：参考上级相关文件；
（2） 起草讨论：由区民生保障局起草初稿，并组织讨论和修改，充分吸纳合理的意见的建议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
     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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